
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場地使用申請書 

附件二 

使用單位 
 

使用場地 
 □ 中正堂演藝廳            □ 其他場地                    

 □ 中正堂前廳           

使用時間 
(請填開始及

結束時間) 

 

用途 日期 
上午時段 
8:00~12:00 

下午時段 
13:00~17:00 

晚上時段 
18:00~22:00 

備註 

第一意願 

裝台 __月__日     

__月__日     

綵排 __月__日     

演出 __月__日     

__月__日     

第二意願 

裝台 __月__日     

__月__日     

綵排 __月__日     

演出 __月__日     

__月__日     

第三意願 

裝台 __月__日     

__月__日     

綵排 __月__日     

演出 __月__日     

__月__日     



使用事由 

   或 

活動內容 

 

是 否 有 

其他單位

補 助 

□否 

□是，補助：               元 

 

場地使用 

情 形 

□場地使用費        □舞台特殊燈光設備   

 

  □冷氣空調設備費    □鋼琴         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 

   

備    考 
1.如依使用辦法第八條第一項二款申請免收費使用者，應檢附未接受政府機關

補助經費之切結書。 

2.申請人請詳閱場地使用須知（如後附），並立確實遵守切結書。 

  

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連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單位 負責人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印信)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
